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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相见的母亲和孩子
□谢钱钱

张岚终于摸索到孩子的学校， 多日未见， 人群中望去他好像拔高了一些， 也瘦

了。 她却只是躲到大树后面看着， 不敢向前， 怕被孩子爷爷发现， 也怕给孩子带来麻

烦……这是 2 年前发生的一幕。

张岚是一位被 “藏匿” 孩子的母亲， 却并不是个例。 她跟几位有相似遭遇的母亲
一起参与了名为 “紫丝带 妈妈的爱” 的社会组织。 这些母亲有着破碎的婚姻， 更是

“丢” 了自己的至亲骨肉。 她们彼此诉说倾听， 排解心事， 互相出主意维护作为母亲

的权利， 她们在微博、 抖音等各个互联网平台发声， “孩子， 你在哪里？”

而在这些难以相见的母子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法律问题？

张岚今年 41岁， 家住北京。 她回忆， 儿

子被前夫抱走是 2014年年底。 那时候儿子才

5 岁， 张岚称自己当时被丈夫殴打， 无力反

击， 只记得儿子说： “爸爸， 你快给妈妈道

歉”， 接着孩子便被丈夫抱走， 消失在楼梯尽

头。

随后几年里， 母子二人几乎没见过面。

丈夫的出走起源于一次争吵。 由于丈夫

工作调动， 张岚放弃北京的工作， 带着儿子

来上海与丈夫一起生活。 他们当时的生活并

不宽裕， 张岚苦笑着说， “用他的话讲， 结

婚后， 我们的生活如同屁滚尿流。”

刚来上海， 张岚人生地不熟， 工作没有

着落， 二人经常因琐事吵架， 尤其是钱的问

题。 “现在回想， 离婚原因应该就是我俩对

家庭的财务掌控权出现分歧。” 张岚说， 而这

一次争吵， 只是将长久以来的积怨“引爆”

了。

孩子被抱走后， 张岚求助过居委会， 也

打过电话报警， 但都没能要回孩子。 张岚焦

急如焚地等待， 可是孩子没等到， 离婚通知

书却来了。 张岚觉得悲愤却又无奈。 之后便

是长达一年半的离婚诉讼。

与张岚遭遇相似的， 还有家在湖北 30 岁

的李丽， 她也是在“紫丝带 妈妈的爱” 上

求助的成员。

2019 年 4 月， 是李丽印象中丈夫第一次

“抢” 孩子。 当时二人感情破裂， 到了闹离婚

的地步。 据李丽回忆， 孩子是被婆婆抱走的，

丈夫还阻止李丽追孩子。 李丽称， 为了留住

孩子， 她答应丈夫去向亲戚朋友借钱买房子，

并签下合同。 但是不久后， 丈夫突然反悔，

提出要 10万元抚养费。 于是一场离婚拉锯战

便开始了。

有媒体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

仪在接受相关案件的采访时表示， 起诉到法

院的离婚纠纷， 只要有孩子的， 肯定涉及孩

子的抚养权、 探视权问题。 其中， 至少半数

以上会由于各种原因发生藏匿孩子的行为。

近些年来， “夺子大战” 愈演愈烈， 给家长

和孩子都造成巨大伤害。

2015 年 1 月， 张岚的离婚诉讼在北京市

通州区张家湾法庭进行， 一直到 2016 年 6 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 张岚的离婚

官司打了一年半， 严重耗费她的精力和时间。

起诉前，为了尽可能争得抚养权，律师建

议张岚将孩子留在身边。 于是她去了河北，那

是孩子的爷爷家， 她希望博得老人的同情，好

争取将孩子留在身边。然而等待她的又是争吵

和殴打。 两次不愉快的经历让张岚产生了畏

惧，她不愿与丈夫家产生冲突，她希望能坐下

来好好谈谈离婚的条件，“不想撕扯，对孩子一

点意义都没有”。 但丈夫一家冷硬的态度使她

见到孩子的次数寥寥无几。

张岚四处托人寻找儿子下落， 最后找到

了孩子的小学。 由于要工作维持生活， 还要

照顾因为得知此事受不住打击而生病的父母，

已经回到北京生活的张岚只能每隔三四个月

去一次上海。

“见面的时候， 我只是远远站在学校门

口的大树后面， 偷偷地看， 也不上前跟孩子

聊天。” 张岚说自己没有想好该以怎样的方式

面对孩子， “学校管理严格， 见面可能会给

他造成负担。 不能简单地把孩子抢回来， 孩

子的户口、 上学都是问题， 抢走后也必须有

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支撑。 一旦强行见面， 孩

子可能再次被转移。” 这些现实的问题阻拦着

母子的相见。

打官司时， 张岚承受不住长时间的拉锯，

终于妥协， 双方就离婚中涉及的财产及抚养

权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孩子被判给了前夫。

“当时， 他说得挺好的， 包括财产执行和探视

的条款， 我都接受了。” 张岚拿出了当时签下

的协议书， 上面写着探视孩子的具体细节，

但后来却成了一纸空文。

原来， 张岚在上海人生地不熟也找不到

工作， 就回到了北京。 离婚诉讼时， 前夫也

声称即将回北京工作生活。 但是， 后来前夫

并未回北京， 而是带着孩子继续留在上海生

活。 这对已经在北京生活的张岚来说， 无疑

是一种欺骗。

张岚称， 她为了见孩子与前夫联系， 却

被拉黑。 2017 年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被

告知面临异地执行的困难。 为了缓解二人之

间的紧张氛围， 在法院的建议下， 张岚放弃

了强制执行， 但前夫还是没让张岚见到孩子。

此后， 张岚失去了儿子的消息。

和张岚一样， 李丽同样是在这场离婚拉

锯战中， 投鼠忌器。

因为对离婚相关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李

丽和丈夫的关系变得越发僵硬。 李丽称她不

想让丈夫觉得拿小孩胁迫是有用的， 因此即

便想见孩子也不敢流露。 后来， 李丽咨询律

师， 律师建议她协商解决离婚事宜。 然而，

律师在联系李丽的丈夫时也碰了壁， 李丽只

好去法院起诉离婚。

漫长的等待让李丽焦躁难安， 迟迟见不

到孩子， 李丽等不急了， 她做出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 抢孩子。

“只要帮我抢一次， 抢不抢得回来我都

跟你们回老家。” 李丽的决定让家人震惊， 他

们起初拒绝， 但经不住李丽极力劝说， 还是

答应了。

李丽感激家人的帮助， 也开始了自己抢

孩子的计划。 李丽蹲守在丈夫一家附近， 观

察他们的生活， 用李丽自己的话说， “我像

个鬼一样在他们家楼梯

口， 一守就是一天。” 经

过近半个月的蹲守， 李

丽观察到婆婆和小姑会

在晚饭后带着孩子在小

区遛弯。

反复商定实施步骤，

李丽终于决定实施行动，

准备等他们出来的时候

把孩子抢走。

2019 年 7 月 24 日，

就当李丽以为自己要和

孩子团聚的时候， 天却

突然下起了雨， 孩子迟

迟没有出现。 希望慢慢

被雨浇灭， 一群人回到

了酒店。

李丽说“抢孩子” 失败让她精神崩溃，

“我妈劝我说， 连老天爷都不想我要这个孩

子， 让我该放下就放下。” 万念俱灰的李丽

答应跟家人回家。 离开之前， 她见了丈夫一

面， 做出让步。 最终， 二人协议离婚， 孩子

抚养权给了男方。

离婚前， 在李丽的哀求下， 前夫让她见

了孩子一面。 “见到孩子的时候， 我以为她

会不记得我， 没想到当我进屋的一瞬间， 她

就向我张开手， 让我抱。” 李丽将孩子抱怀

里， 询问着还记不记得妈妈， 话没说完， 自

己早已泪流满面。 现在回想， 那次见面成了

李丽和孩子的“告别”。

时过境迁， 李丽放下了对这段失败婚姻

的纠结， 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她放不下对

孩子的牵挂。 在要求探视孩子的时候， 李丽

总遭到前夫的无情拒绝。 为此， 李丽联系了

妇联、 公益组织， 甚至找了前夫公司领导，

希望能尽快帮忙协调探视小孩的问题。

而张岚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到孩子了。 上

一次偷偷看孩子还是在去年 10 月， 孩子长

高了， 也瘦了， 变沉闷了。

“我很佩服一些强势的妈妈， 她们的职

业、 能量、 家庭背景比较强大， 能够跟男性

‘刚’到底，而我真的很怂。 ”但张岚说自己没

有放弃， 她想要通过法律途径继续争取正常

探视孩子的权利，“这两年我逐渐变得勇敢，

我也希望孩子能见到一个善良勇敢的妈妈。”

对于张岚、 李丽她们讲述的遭遇， 由于

缺乏另一方的“对质”， 见孩子到底存在多

少障碍难以确定， 不过， 上海埃孚欧律师事

务所负责人、 全国律协婚姻家庭法委员会副

主任谭芳表示， 藏匿孩子的行为侵犯的是另

一方的探视权。 “对于藏匿孩子， 法律层面

提供了救济手段。 如果是在法院通过调解或

者诉讼离婚的， 在确认探视权的情况下， 可

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法官对抚养孩

子的一方问话， 如果确定是藏匿行为的， 可

以予以一定处罚。 如果夫妻双方协议离婚，

当事人要先起诉要求行使探视权， 当法院判

决对方的确有探视权的时候， 才能进入到后

期的执行阶段。”

但在现实生活中， 探视权的执行比较困

难， 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

琳在接受相关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目前的法

律没有对抢夺、 藏匿孩子一方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作出规定， 违法者得不到处罚， 导致这

类问题明显增多。

谭芳律师认为， 对法院来讲， 需要考虑

到实际的执行能力，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于法院的强制执行。 “例如在孩子探

视时间的频次上， 第一周没探视向法院申请

执行， 下周没探视又向法院申请执行。 这种

情况下， 可能不能够太原则和机械地去行使

这样的权利， 有的时候权利行使得太频繁

了， 造成法官也非常乏力。”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一鸣认为， 从制

度构建的角度来讲， 可以安排在某一个特定

的场所， 把孩子接过来， 安排母亲或者父亲

跟孩子会面， 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对孩子的

探望。 其实法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 只不过

要考虑到探望次数的问题， 对法院来讲， 实

际执行能力会影响执行工作的开展。

藏匿， 一方面可能是情感的一种宣泄，

另一方面则可能涉及离婚财产分配问题。 离

婚时， 夫妻双方可能因为财产或者其他一些

问题， 不能做到好离好散。 这种情况下， 其

中一方常常把孩子当成达成目的的筹码。 如

果是这种情况， 谭芳认为还是要从根源上寻

找解决办法， 看看有没有协调的可能性， 双

方是否有可能达到和解。 例如通过长辈协

调， 从情感的源头上解决问题。 重视思想教

育工作， 走人性化执行这条道路。

谭芳表示， 通过完善法律来明确藏匿孩

子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有必要的。 一些国

家会通过公权力的介入， 如判刑或其他处

罚， 形成更强的威慑力和执行力， 减少藏匿

孩子的事情发生。

离婚并不会影响亲情的延续。 藏匿孩子

或许是一场精神暴力， 给孩子和家长都带来

巨大伤害。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能看到美好

的相遇。

婚姻破碎，孩子也被抱走

不甘离散，她计划抢孩子

放下过去，放不下对孩子的牵挂

执行困难，藏匿背后的法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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